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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
代表产生办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关于巩固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改革成果的若干措施》《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章程制定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定》的有关要求，切实推进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学生会组织改革创新，服务学院发展和人才培养，根据《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学生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制定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代表的产生办法。
一、代表比例及构成
按照有利于组织和召开会议，有利于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原则，学代会正式代表拟定164人，约占我院学生总数的1.14%。第八届学生委员会主席团参加所在系的代表提名，不占所在系代表名额（详见附件2）。
按照代表要兼顾代表性和广泛性的原则，本次学代会代表中女性代表一般不低于25%、少数民族代表一般不低于3%，非院、系学生会干部代表一般不低于60%。各系代表产生过程中应适当兼顾各年级学生，并酌情增加非学生干部、少数民族、女性代表、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比例。
二、代表条件
（一）具有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正式学籍的在校生；
（二）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无违纪行为；
（三）同广大同学保持密切联系，乐于服务他人，受到广大同学的拥护和信任，能代表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如实反映广大同学的意见，正确行使学生的民主权利；
（四）代表经班级团支部推荐、系学生会组织选举产生，代表名额一般不低于所联系学生人数的1％，名额分配覆盖各个系、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
三、代表产生的程序
（一）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酝酿
根据本单位基层组织实际设置情况，组织各班级按一定数量和比例进行代表提名，经过充分酝酿协商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各基层单位严格按照代表应具备的条件，按所在选举单位分配给该组织的名额，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学生意见，提出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
各选举单位召开学生代表会议，经充分酝酿讨论后，按多于应选代表20％的比例推选出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产生各系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二）代表的选举和产生
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经预备人选所在班级团支部、系团委、党总支审查同意后，产生各系代表候选人名单。代表候选人名单提交各系组织召开的学生代表会议（可包含各系学生会主要学生干部、党支部书记、班级班长、团支书等学生代表）进行无记名投票（详见附件3），通过差额选举选出本选举单位的代表，并将代表名单在系内公示。
各系在代表产生后，各系学生会需填写《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情况报告》（详见附件4）和《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册》（详见附件5），并统一提交大会筹备工作小组。
各系的代表选举工作，由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小组统一审查。凡代表的产生不符合程序的，将责成原选举单位重新选举；凡代表不具备资格的，将责成原选举单位撤换。
（三）代表选举结果的报批
各选举单位按照文件规定选举产生学代会代表后，向筹备工作小组呈报经本系团委审批、系党总支通过的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情况报告及代表名册。
各选举单位于6月1日中午12点前，将本单位选举情况报告（附件4）（签字、盖章）以及代表名册（附件5）的纸质版材料（一式三份）交至院团委学生会办公室（协和学院行政楼一楼104），PDF版统一打包发送至邮箱cucytw@163.com。邮件标题统一注明“xxx系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相关材料”。
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小组对代表资格进行审查，并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报告审查情况，经审查通过后的代表方能获得正式代表资格。正式代表任期为一年，代表任期内须自觉履行代表权利和义务。


